瓦房店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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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规范瓦房店市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及时有效地实施事故应急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2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导则》《辽宁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印发〈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贯彻落实《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大连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瓦房店市突发事件总体预案》等，制定本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瓦房店市行政区域内，在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运输、废弃处置等过程中发生的下列危险化学品事故（以下简称事故）应对工作：

1.3.1  一般、较大、重大、特别重大事故；

1.3.2  跨乡镇、街道、经济区行政区域的或影响重大的事故；

1.3.3超出事发地乡镇、街道、经济区应急救援能力，需要增援的事故。

1.4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为主，条块结合；快速反应，协同应对；预防为主，科学施救。

1.5事故分级

根据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影响范围、危险状态等因素，将危险化学品事故分为四级：

Ⅰ级（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或可能造成30人以上(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下同)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Ⅱ级（重大事故），是指造成或可能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Ⅲ级（较大事故），是指造成或可能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Ⅳ级（一般事故），是指造成或可能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1.6应急预案体系

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体系包括：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市政府部门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各乡镇、街道、经济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生产经营单位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2.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2.1领导机构

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应急委）是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管理工作的领导机构。组织、研究、决定和部署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管理工作。

2.2指挥机构

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组织体系由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简称“应急指挥部”）、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简称“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应急局）、现场指挥部、应急救援队伍、专家组等共同组成。

应急指挥部是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的指挥机构，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由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副市长担任。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由市应急局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及相关危险化学品监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

应急指挥部成员由市委宣传部、市应急局、公安局、消防救援大队、财政局、科工局、发改局、交通运输局、卫健局、住建局、民政局、人社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分局、市场监管局、气象局、水务局、教育局、商务局、农业农村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瓦房店分公司（简称中国移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瓦房店市分公司（简称中国联通）、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瓦房店市分公司(简称中国电信)、国网瓦房店市供电公司，各乡镇、街道、经济区、辖区各生产经营单位等相关部门以及应急救援队伍组成。

应急救援队伍由市消防救援大队、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力量、志愿者队伍等组成。

2.3工作机构

指挥部办公室为应急指挥部的工作机构，承担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管理日常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由市应急局局长担任。

各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参照设立相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并履行相关职责。

2.4现场指挥机构

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应急救援需要，由应急指挥部派出工作组或现场指挥人员与事发地乡镇、街道、经济区及事发单位应急指挥部成员组成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现场应急行动。

现场应急指挥部由总指挥、副总指挥，综合协调组、专家组、医疗救治组、消防与抢险组、疏散与警戒治安组、环境监测与危险废物处置组、后勤保障组、通信组、电力组、信息发布组组成。

现场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由应急指挥部明确并授权。

2.5专家组

应急指挥部聘请危化行业技术专家和专业人员组成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专家组，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撑，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进行管理。

2.6职责

2.6.1应急指挥部职责

（1）负责本预案的实施。

（2）领导、指挥和协调全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

（3）决定启动或终止市级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响应。

（4）指派现场指挥人员，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5）根据需要协调和调动所需应急资源。

（6）确定向社会发布危险化学品事故有关信息。

（7）根据现场指挥部提供的情况对应急救援进行指导，划定事故单位周边警戒隔离区域，根据现场指挥部请求调集有关资源、下达应急疏散指令。

（8）完成市应急委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2.6.2总指挥、副总指挥
（1）总指挥职责

批准本预案实施及响应程序的启动与终止；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并指定和授权现场应急指挥部总指挥；负责组织人员、资源配置；应急救援队伍的调动；负责组织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的上报和发布工作。

（2）副总指挥职责

协助总指挥完成应急救援指挥及协调工作；或受总指挥的委托履行总指挥职责。

2.6.3指挥部办公室
（1）负责全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编制和修订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指导、协调乡镇、街道、经济区及生产经营单位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综合协调管理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备案工作。

（2）负责应急指挥部的日常管理工作，接收和报告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建立和完善危险化学品事故预警信息档案，建立全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信息数据库，向应急指挥部提供用于应急决策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3）负责组建并管理应急专家组。

（4）组织、指导全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培训工作，以及市级应急救援演练，指导乡镇、街道、经济区、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5）负责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和处理的组织工作。

（6）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6.4现场应急指挥部职责
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在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的领导下，承担现场指挥救援、善后处置等有关工作。

现场应急指挥部应及时了解事故现场遇险人员伤亡、失踪、被困情况；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数量应急处置方法等信息；周边建筑、居民、地形、电源、火源等；事故可能导致的后果及对周围区域的可能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应急救援设备、物资、器材、队伍等应急力量情况；有关装置、设备、设施损毁情况；及时将情况及应急救援进展报应急指挥部。现场应急指挥部和应急指挥部根据情况变化，对救援行动及时作出相应调整。

（1）综合协调组及职责

牵头单位：市应急局或相关危险化学品行业监管部门。

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相关行业监管部门、事发地乡镇、街道、经济区、事故企业。

主要职责：组织制定现场应急救援方案，传达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批示指示，负责事故信息的接报，通知相关成员单位赶赴事故现场，协调各专业小组的抢险救援工作，向上级救援指挥部汇报抢险救援工作开展情况，组织召开事故应急救援现场会议进行研判等，完成总指挥、副总指挥交办的事项。

各成员单位要指派1名负责人参加综合协调、联络工作。

（2）专家组及职责

牵头单位：市应急局

成员单位：市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和事故企业。

各成员单位指派1名负责人参加综合协调、联络工作。

主要职责：参与制定现场应急救援方案，协调、选调专家指导现场应急处置工作，为应急救援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3）医疗救治组及职责

牵头单位：市卫健局

成员单位：市民政局、人社局、事发地乡镇、街道、经济区、事故企业。

主要职责：负责全力救治受伤人员，视情况协调医疗救治力量，并做好疾病及疫情防控；及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医疗支持，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医疗卫生救助工作。

（4）消防与抢险组及职责

牵头单位：市应急局

成员单位：市发改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管监局、气象局、农业农村局、国网瓦房店市供电公司、事发地乡镇、街道、经济区、事故企业。

主要职责：制定现场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调集救援力量和物资；按照专业要求，指导协调救援工作有序进行。

（5）疏散与警戒治安组及职责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

成员单位：市人社局、民政局、交通运输局、住建局、教育局、农业农村局、事发地乡镇、街道、经济区、事故企业。

主要职责：负责做好受灾群众转移疏散和事故救援现场警戒、交通管制工作，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实施监控、缉捕，确定事故伤亡和失踪人员身份。

（6）环境监测与危险废物处置组及职责

牵头单位：生态环境分局

成员单位：市住建局、水务局、自然资源局、卫健局、气象局、事发地乡镇、街道、经济区。

主要职责：负责事故现场环境监测，确定危害可能影响区域及程度，制定危险废物处置方案并监督实施。

（7）信息发布组及职责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事发地乡镇、街道、经济区、事故企业。

主要职责：负责统筹协调新闻发布工作，编制、审定新闻信息发布方案，确定新闻发布方式和内容；做好媒体沟通、衔接和相关服务工作；收集、引导舆论舆情，及时发布和通报有关信息。

（8）通信组及职责

牵头单位：中国移动

成员单位：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事发地乡镇、街道、经济区。

主要职责：负责通信设施抢修及救援通信保障。

（9）电力组及职责

牵头单位：国网瓦房店市供电公司

成员单位：事发地乡镇、街道、经济区。

主要职责：负责供电设施设备抢修和救援电力保障。

（10）后勤保障组及职责

牵头单位：市发改局

成员单位：科工局、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事发地乡镇、街道、经济区、事故企业。

主要职责：负责事故抢险救援物资和生活保障及被疏散群众的临时安置救助。

2.6.5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1）市委宣传部：负责收集、报告舆情信息；协调管理现场采访秩序；按照市应急指挥部工作部署，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协调组织媒体刊播新闻报道，有效开展舆情控制工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2）市应急局：负责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综合协调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指导协调市直有关部门和相关乡镇、街道、经济区做好事故预防、应急准备、应急救援处置等工作；协调专业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参与救援；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3）市发改局：负责油气长输管道应急管理和事故救援综合协调工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4）市科工局：负责指导协调事故现场及周边相关地区电力应急保障工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5）市公安局：负责陆路运输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管理和事故救援综合协调工作；负责指导协调事故现场及周边道路交通管制工作；协助相关部门做好事故可能危及区域内的人员疏散撤离，维护人员撤离区域外围警戒，指导协调事故现场警戒和违法犯罪人员监控等工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6）市消防救援大队：负责24小时119火警的接处警；负责指挥协调消防队伍和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开展灭火和抢救生命的应急救援行动；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7）市财政局：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所需资金保障工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8）市人社局：负责事故伤亡人员的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9）市民政局：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危险化学品事故的相关善后工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10）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恢复交通基础设施，负责公路运输保障；参与相关事故的调查工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1）市卫健局：负责受伤人员的医疗救治、医疗资源调配、卫生防疫等工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2）市住建局：负责参与城镇燃气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和事故调查，检查、指导乡镇、街道、经济区燃气行业的业务工作；负责开展事故现场排水保障、处置工作；协调提供地下应急疏散（避难）场所；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3）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协调危险化学品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检测工作，对救援现场所需特种设备提供技术支持；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4）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组织对事故现场周边及波及范围的环境进行应急监测，提出控制、消除环境污染措施的建议；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5）市气象局：负责指导协调事故应急救援期间的气象服务保障工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16）市水务局：负责协调乡镇、街道、经济区事故现场用水，配合做好事故现场污染水域应急处置；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7）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协调相关单位提供海洋水文信息；核实海洋渔业资源污染损害情况；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8）市商务局：负责临时救助生活必需品保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19）市教育局：负责学校突发应急管理工作，指导校园师生做好应急疏散和中毒防护工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20）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和协调本系统力量、商船参加海上应急救援工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1）市政府其他部门：按照市政府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规定要求参与事故救援；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2）国网瓦房店市供电公司：负责救援所需电力应急保障工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23）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负责事故现场应急通信保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4）乡镇、街道、经济区：应设立应急指挥机构，组织领导辖区内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25）生产经营单位：应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第一责任人的工作责任制，组织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责任体系；依法设置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机构，配备专（兼）职应急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工作制度；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编制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相衔接的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装备、物资；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后，迅速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的响应程序组织抢险救援，控制事态扩大。

（26）市应急救援队伍：应按照专业类别，对所配置的救援装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专业救援实战演练；接到事故救援命令后，应及时赶到事故救援现场，按专业和职责分工，在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开展现场应急救援。
3.预防与预警机制

3.1应急准备措施

（1）市各相关行业监管部门，乡镇、街道、经济区要对辖区内的重大危险源、重大事故隐患、重点监控企业进行普查，建立风险隐患、救援物资、专家队伍、避难场所等应急资源信息数据库。

（2）生产经营单位和具有道路危险物品运输资质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本单位重大危险源及安全措施、应急措施报有关部门和相关地方政府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备案。建立健全应急救援配套体系，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加强应急教育培训，使从业人员熟悉应急措施，掌握防护装备和救援设备的使用方法，提高应对突发灾害的能力；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社区建立应急互动机制，制定保护周边群众安全的防护措施。

（3）指挥部办公室在接到危险化学品事故预警信息后，要预判事故的预警级别，及时通知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并向辖区内可能受事故影响的单位和社区传递预警信息。

（4）各有关部门在重大活动和重要时段可采取限制危险货物车辆通行的预防措施。

3.2信息监测与报告

3.2.1信息监测
（1）各级有关部门以及生产经营单位，加强对危险源等重要部位的监控和监督管理，排查和消除可能引发的危险化学品事故隐患，对可能引发Ⅳ级以上事故险情的信息及时收集、分析和整理，对事故进行预测，针对事故开展风险评估，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并及时向应急指挥部和当地政府报告监测结果，同时做好应急救援前期准备工作。

（2）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和监督相关部门以及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从安全检查、安全评价、隐患治理、群众举报、媒体监督和相关部门信息共享中获取危险化学品事故隐患信息，并持续跟踪监测。

3.2.2预警信息报告
对于可能引发危险化学品事故，按下列要求做好信息报告：

（1）事发现场人员要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同时开展自救和互救。

（2）单位负责人接到预警信息报告后，立即如实报告当地乡镇、街道、经济区、行业监管部门和市应急局。大连市直属企业在报告当地政府的同时，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大连市应急局。

（3）事发地乡镇、街道、经济区、行业监管部门和市应急局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程序，并核实有关情况，了解事故核心区情况（包括发生事故单位的名称、地址、危险化学品种类及数量、人员伤亡和事故简要情况等）及工艺关联区和可能影响区域情况，适时研判、决策和上报。

（4）指挥部办公室接到报告后，抓紧对有关情况进行跟踪核实，立即报告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并按领导指示和有关规定向上级报告。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根据情况发布启动应急响应和响应级别指令。

3.3预警分级标准

危险化学品事故预警分级，根据事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数量、受事故影响的范围等，将预警级别分为四级：

I级预警：预判为特别重大事故，即有可能造成I级事故及险情，用红色表示。

Ⅱ级预警：预判为重大事故，即有可能造成Ⅱ级事故及险情，用橙色表示。

Ⅲ级预警：预判为较大事故，即有可能造成Ⅲ级事故及险情，用黄色表示。

Ⅳ级预警：预判为一般事故，即有可能造成Ⅳ级事故及险情，用蓝色表示。

3.4预警发布

预警信息的来源包括上级部门、市有关部门下发的和生产经营单位上报的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原则上Ⅰ级、Ⅱ级预警信息由应急指挥部根据国家、省和大连市人民政府或相关应急指挥机构发布的信息向各有关部门转发，Ⅲ级、Ⅳ级预警信息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签发。

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由指定发言人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快捷有效方式发布。亦可通过警报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

3.5预警响应措施

各级、各部门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机构接到可能导致危险化学品事故的信息后，立即上报指挥部办公室，指挥部办公室分析研判后，报告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按照总指挥的应急指令，通知相关部门和单位采取相应措施预防事故发生；通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做好应急准备。

3.6解除预警的程序

预警信息的调整或解除，必须是在预判为各个级别的危险化学事故及险情彻底消除或得到控制，经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确认并批准，由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向各有关部门和企业发布调整、更新预警级别或解除预警的信息。

4.应急处置

4.1启动条件

发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启动本预案。

（1）发生含Ⅳ级以上危险化学品事故的；

（2）危险化学品事故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需要应急指挥部组织协调或企业应急救援的力量和资源不足需要增援的；

（3）事故社会影响较大，上级指挥部批示需要启动的；

（4）应急指挥部认为有必要启动本预案的。

4.2信息报告

4.2.1事故信息报告程序

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事发单位负责人在第一时间（不得超过l小时）上报指挥部办公室。

指挥部办公室接报后应立即逐级报告，紧急情况下现场有关人员或单位可越级上报。

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的接收、报告、处理和上报工作。

4.2.2信息报告内容

（1）发生事故的单位、时间、地点、位置；

（2）事故类型；

（3）伤亡情况及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评估；

（4）事故涉及的危险材料性质、数量；

（5）事故发展趋势，可能影响的范围，现场和附近人口分布；

（6）事故的初步原因判断；

（7）采取的应急抢救措施；

（8）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救援抢险的事宜；

（9）事故的报告时间、报告单位、报告人及电话联络方式。

4.2.3 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
市应急局：85516155

大连市应急局：82595958

市火警：119

市公安：110

市医疗救护：120

市供电服务：95598

4.3先期处置

4.3.1事发单位初期处置

事发单位应急指挥机构接到危险化学品事故报警后，根据事故的危害程度，及时启动本单位的应急响应程序，组织力量进行先期现场应急处置，控制事故危害的蔓延和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规定立即向乡镇、街道、经济区及指挥部办公室报告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发单位在避免发生次生事故的前提下，立即组织开展关阀泄压断料、灭火控火防爆、紧急疏散人员、集结专业救援力量等先期应急处置。

4.3.2乡镇、街道、经济区先期处置

乡镇、街道、经济区接到报告后，要立即报告应急指挥部，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程序，开展抢险工作。

核心区控制：协助应急救援队伍的有关部门对事故核心区及相关责任人实施现场控制。

事故核心区警戒隔离：协助事发单位根据化学品的特性、泄漏、扩散的情况及火灾、爆炸所涉及的范围设立警戒区，并对通往事故核心区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现场处置：迅速了解事故现场情况，掌握所涉及危险化学品品种、数量、特性、状态等信息，调集公安、消防、危险化学品、医疗、交通、环保、气象、通信、电力等相关应急救援队伍、专家，开展现场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环境监测等工作。现场救援人员应根据事故危险特性和危险化学品处置方式，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人员撤离与安置：根据事故可能波及范围，立即组织可能受到威胁的人员有秩序地向上风、侧风向避难场所或安全地带撤离，情况紧急或判定不能导致严重中毒、受伤、致命且人员规模大、撤离时间长、暴露在污染环境中的人群，也可视情实施临时避难，并妥善安置。

4.3.3扩大响应

当事故可能超出乡镇、街道、经济区及事发单位处置能力时，由乡镇、街道、经济区及事发单位向指挥部办公室或市政府报告，请求支援，启动市级应急响应。当事故可能超出市级处置能力时，由市政府向大连市应急总指挥部办公室或大连市政府报告，请求支援，启动大连市级应急响应。

4.4分级响应

4.4.1分级响应
（1）Ⅰ、Ⅱ、Ⅲ级应急响应，是指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响应，由大连市等上级机构响应。在上级应急响应启动前启动本预案及下级各预案的响应程序，全力以赴组织应急救援，并以最快方式报市应急委和市政府。国家、省、大连市级响应启动之后，配合上级应急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2）Ⅳ级应急响应，是指发生一般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响应。启动本预案及下级各预案的响应程序，响应行动由应急指挥部组织实施。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要迅速启动相应响应程序，全力以赴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3）Ⅰ、Ⅱ、Ⅲ、Ⅳ级应急响应前，由事发单位和事发乡镇、街道、经济区应急指挥部启动相应的预案响应程序进行先期处置，并及时逐级报告救援工作进展情况。

（4）应急响应超出本级处置能力时，应及时报请上级应急指挥部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实施救援。

4.4.2应急响应程序

（1）应急指挥部应急响应流程

1）总指挥应急响应流程

①接到Ⅳ级以上事故报告后，立即或委派副总指挥赶赴事故现场，并下达指令，启动应急预案响应程序。

②听取事发地乡镇、街道、经济区负责同志及事发单位关于事故及救援情况的汇报，研究批准救援方案，组织指挥救援工作。

③超出全市救援能力时，决定向大连市或相关市区请求支援，协调部队派出专业救援力量。

④根据现场救援指挥部的建议和请示，宣布结束应急响应。

2）副总指挥应急响应流程

①接到Ⅳ级以上事故报告后，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②当受总指挥委派到现场承担总指挥职责时，执行总指挥应急响应流程。

③协助或代表总指挥在现场召开应急指挥部会议，研究确定现场救援方案。

④组织指挥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⑤完成市委、市政府和总指挥部署的任务。

3）指挥部办公室应急响应流程

①接到Ⅳ级以上事故信息并核实后，按规定程序上报副总指挥、总指挥，报告市委、市政府和大连市应急局、相关行业监管部门。

②立即通报情况并通知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赶赴事故现场。

③会同有关部门调集相关专家、救援装备、救援队伍赶赴事故现场。

④组织制定救援方案。

⑤跟踪事故现场救援进展情况，及时上报副总指挥、总指挥，报告市委、市政府和大连市应急局。

（2）现场应急指挥部应急工作组应急响应流程

1）消防与抢险组应急响应流程

①组织相关专家、救援队伍、物资装备赶赴事故现场。

②制定现场抢险救援方案，提出消防和抢险救援建议。

③根据事故发展态势，调集周边地区专业救援队伍和物资赶赴事故现场。

④按照现场应急救援方案，组织救援队伍开展抢险救援处置，控制和消除危险源。

⑤组织协调开展现场清理和搜救工作。

2）疏散与警戒治安组应急响应流程

①保护事故现场，参与制定现场应急救援和疏散方案。

②调集警力，设立警戒区，实行交通管制。

③提供防护装备、物资和交通工具，做好事故现场及周边学校、商场、住宅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疏导、疏散工作。

④保护应急救援物资和现场重要物资安全，保护已撤离群众家庭财产安全，做好治安工作。

⑤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实施监控、缉捕，确定伤亡和失踪人员身份。

3）医疗救治组应急响应流程

①有关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开展事故现场医疗救治工作。

②根据事故伤亡情况，调集医疗救治人员和物资，必要时，调派医疗专家紧急救治受伤人员。

③根据事故现场危害因素，做好疾病预防控制。

④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医疗卫生救助。

⑤指导事发地乡镇、街道、经济区及事发单位做好事故伤亡人员善后、家属联络与接待等工作。

4）专家组应急响应流程

①根据应急指挥部要求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②熟悉事故现场，根据事故救援进展情况，适时研判、优化现场救援方案，为市应急指挥部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③根据需要，参与事故调查等有关工作。

5）环境监测与危险废物处置组应急响应流程

①组织相关专业队伍赶赴事故现场，开展环境监测。

②分析监测数据结果，研判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提出环境次生灾害预警，及时发布监测预警信息。

③清理危害人身安全、生活环境的有毒有害物质，并安全处置危险废物。

6）后勤保障组应急响应流程

①接到启动应急响应指令后，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②负责事故救援物资和生活保障。

7）通信组应急响应流程

①组织专业队伍和器材赶赴事故现场，查明事发地通信状况。

②抢修现场受损通信设施，保障通信畅通。

③根据救援需要，提供应急通信保障。

8）电力组应急响应流程

①组织专业队伍和器材赶赴事故现场，查明事发地电力状况。

②抢修现场受损电力设施，保障电力供应。

③根据救援需要，提供应急电力保障。

9）信息发布组应急响应流程

①全程参加应急指挥部决策及组织实施等活动，全面了解掌握相关情况，统筹新闻信息发布工作，及时提出信息发布。

②迅速召开相关部门参加的新闻应急例会，汇总舆论信息，研判舆情趋势，安排部署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③负责新闻发布，编制、审定新闻发布方案，决定新闻发布方式和内容，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④收集、汇总舆论舆情，及时调整报道方式和内容，做好媒体记者沟通、协调、服务和舆论引导工作。

4.4.3处置措施

在确保应急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参照以下要点处置。

（1）火灾事故处置要点

1）确认火灾发生的位置、场所及构筑物的耐火极限。

2）确认燃烧物的类别、数量、储存形式及禁忌。

3）确定所需的专家和应急处置技术。

4）明确火灾发生区域的周边环境。

5）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情况。

6）确定火灾可能导致的后果及对周边区域可能产生的影响，制定主要控制措施。

7）确定灭火方案。

8）确定应急救援力量。

（2）爆炸事故处置要点

1）确定爆炸地点和爆炸类型。

2）确定引起爆炸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形态和禁忌。

3）确足所需的专家和应急处置技术。

4）明确爆炸地点的周边环境。

5）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情况。

6）确定爆炸可能导致的后果及主要控制措施。

7）确定应急救援力量。

（3）泄漏、中毒事故处置要点

1）确定泄漏源的位置。

2）确定泄漏危险化学品种类、形态。

3）确定所需的专家和应急处置技术。

4）明确泄漏源周边环境。

5）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情况。

6）明确气象条件、水文地质信息。

7）确定泄漏时间或预计持续时间及实际或估算的泄漏量。

8）对泄漏扩散趋势进行研判，预测泄漏可能危及的范围和影响程度。

9）研判泄漏可能导致的后果。

10）制定中毒医疗救治方案。

11）确定消除泄漏的控制措施。

12）确定应急救援力量。

（4）灼烫事故处置要点

1）立即关闭相关阀门，停止物料输送，制止泄漏，避免继续发生灼伤事故。

2）迅速将伤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及时进行现场救治。

3）如果有人员接触液氨，造成冷灼伤时，脱掉污染衣物，立即用30℃以下温水浸泡患处，有麻痒感觉后，逐渐提高水温至38℃。然后就医。

（5）中毒事故处置要点

1）确定导致中毒危险化学品种类、形态。

2）确定所需的专家和应急处置技术。

3）将伤者脱离危险区域并进行处置。

4）制定中毒医疗救治方案。

5）确定消除导致中毒的危险化学品控制措施。

6）确定应急救援力量。

4.5指挥与协调

现场指挥与协调遵循属地化管理为主的原则，建立在市政府领导下，以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各部门参与协调的应急救援机制。必要时，请求大连市应急指挥部，紧急调动其他抢险救援单位参加抢险工作，或请求部队等外部救援力量支援。

4.6信息发布

市委宣传部负责拟定事故信息对外发布内容并报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审查批准，信息发布由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或由总指挥指定发言人担任。

信息发布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及时准确的原则。

信息发布的内容包括事故的时间、地点、性质、损失（伤害）、采取的处置措施及应急救援进展情况等。

4.7应急终止

（1）事故现场处置完毕，遇险人员全部救出，可能导致次生、衍生灾害的隐患得到彻底消除或控制，由应急指挥部发布救援行动结束指令。

（2）清点救援人员、车辆及器材。

（3）解除警戒，指挥部解散，救援人员返回驻地。

（4）事故单位对应急救援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对救援行动进行总结评估，并报上级有关部门。

5.后期处置

5.1善后处置

5.1.1污染物处置

危险化学品泄漏和受污染物质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资源化或无害化处理。

5.1.2损害赔偿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实际情况，开展事故损害赔偿有关工作。

5.1.3善后工作

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和责任单位依据各自职责开展危险化学品事故善后和后续监测工作。包括人员安置与补偿、社会救助、卫生防疫、保险理赔、处置费用统计汇总等，并及时消除事故影响，妥善安置、慰问受灾人员，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保证社会稳定。

5.2调查与评估

5.2.1事故调查

市应急局会同相关部门，按市政府要求，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和检测单位对事故进行取证汇总，并将调查结果提交指挥部办公室。

5.2.2后期评估

应急行动终止后，由指挥部办公室组织相关专家和人员共同开展总结评估。评估的内容包括危险化学品事故总体情况，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污染损害情况，应急行动的具体措施和效果，应急行动是否合理、适当，应急终止后的其它相关措施，应急行动产生的索赔费用是否合理，关于改进以后应急工作中的建议和意见等。

5.3恢复重建

应急行动终止后，受危险化学品事故损害的区域，由应急指挥部或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组织各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评估，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造成财产和环境损害的恢复方案和计划，报市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6.应急保障

6.1人力资源保障

指挥部办公室建立了包括公安、消防、职业卫生、安全生产、环保等不同行业的专家库和应急救援队伍数据库，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6.2财力保障

由市应急局申请，财政局审核设立专项资金为应急体系建设、日常运行、专家队伍建设、应急演练、应急救援装备配置等提供资金保障。

生产经营单位应落实事故应急救援的专项资金，用于应急救援人员培训与演练，应急救援装备器材的更新与维护。应急救援费用由责任单位承担。

6.3物资保障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和生产经营单位，应保证应急救援物资、装备等应急物资与装备的储备。应急储备物资与装备如不能满足现场应急处置需求，应急指挥部依法紧急征用相应物资与装备。易燃、易爆、易中毒的危险化学品单位应至少配备二台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器，为有效处置危险化学事故和保护应急救援人员安全提供物资保障。

6.4医疗卫生保障

市卫健局负责组织开展紧急医疗救护和现场卫生处置工作。储备应急医疗药品和器械，调集救护车辆，在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伤员的现场抢救及运送。

6.5交通运输保障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后，市公安局对事故现场道路进行交通管制，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市交通运输局及时调度运输车辆，市住建局对受损道路迅速组织抢修，确保救灾物资、器材和人员的运送，形成快速、高效的应急运输保障系统。

6.6人员防护保障

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应急处置的人员，必须是经过培训，并且有实战经验的专业人员，未经过培训者，不得参与应急抢险。按要求佩戴防护装备、器材，做好个人防护。进入抢险现场时，不得少于两人，做到互相支援和监护。严格落实安全监护措施，安排监护人并明确监护人职责。参与中毒和窒息事故应急处置人员撤离现场后，必须进行彻底洗消，更换衣物，防止衣物吸附的有毒物质造成中毒。

6.7治安维护保障

市公安局负责事故现场警戒、治安管理和舆情控制，加强对重点部门、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要物资设备的防范保护，维持现场秩序，必要时迅速疏散群众，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6.8通信保障

指挥部办公室应建立与有关部门及人员、专家、应急救援队伍、生产经营单位等通信数据库，联系方式应当及时更新，保证信息畅通。值班电话应24小时有人值守。

6.9科技支撑

指挥部办公室应建立应急专家库和资料库，充分发挥应急专家组的作用，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持。采用和储备国内外危险化学品事故专业处置先进技术，提高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水平和能力。

7.监督管理

7.1应急预案演练

应急指挥部应至少每两年组织一次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演练。市有关部门、乡镇、街道、经济区的应急演练可与应急指挥部联合进行或单独进行。生产经营单位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演练结束后及时进行总结、评估，并修订、完善本预案。

7.2宣传培训

7.2.1应急宣传
广泛开展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常识的宣传工作，提高全民安全生产和应急避险意识。

7.2.2培训教育
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织、指导各级应急管理机构对各类专（兼）职救援人员的应急处置业务培训，提高应急救援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专业能力。

7.3责任与奖惩

7.3.1奖励

在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2）防止或抢救事故灾难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免受损失或者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7.3.2责任追究
在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视情节和危害后果，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其中，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分别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照规定制定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按照规定报告、通报事故灾难真实情况的。

（3）拒不执行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工作资金或者物资的。

（5）阻碍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有其他危害应急工作行为的。

8.附则

8.1名词术语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预案。

8.1.1应急预案

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为迅速、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制定的行动方案。

8.1.2应急准备

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为迅速、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进行的组织准备和应急保障。

8.1.3应急响应

事故发生后，有关组织或人员采取的应急行动。

8.1.4应急救援

在应急响应过程中，为消除、减少事故危害，防止事故扩大或恶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失或危害而采取的救援措施或行动。

8.1.5恢复

事故的影响得到初步控制后，为使生产、工作、生活和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动。

8.2预案解释

8.2.1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8.2.2预案修订
本应急预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按制定应急预案的程序定期或适时修订应急预案。原则上每3年至少修订1次。有关法律、法规和主管机关文件对应急预案修订周期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织进行修订。

（1）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

（3）面临的事故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在应急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问题需要修订的；

（7）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8.2.3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瓦房店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瓦政办发〔2017〕139号）同时废止。

9.附件
9.1有关部门、机构或人员联系方式

	序号
	应急组织职务
	日常职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移 动 电 话

	1
	总指挥
	常务副市长
	宋玉章
	85553636
	13904282007

	2
	副总指挥
	市应急局局长
	朱洪伟
	85613882
	18841130977

	3
	副总指挥
	市公安局副局长
	毛加文
	85629853
	13504286966

	4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市应急局局长
	朱洪伟
	85613882
	18841130977

	5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委宣传部
	毕腾飞
	85616174
	13644086267

	6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发改局
	隋宏飞
	85617690
	13125453711

	7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教育局
	王先一
	85616120
	15140555100

	8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科工局
	陈发义
	85616831
	13940854585

	9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公安局
	胡畔
	110   85613017
	18341115654

	10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民政局
	赵明东
	85616718
	13342223003

	11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财政局
	于慧
	85616098
	13079855788

	12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人社局
	韩应华
	85601228
	13591360609

	13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自然资源局
	王金凯
	85614622
	13074196869

	14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住建局
	任庆
	85613801
	18642854595

	15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

运管所
	韩庆富

张思亮
	85573166

85661919
	15841125963

13941188855

	16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水务局
	刘辉
	85675700
	15566897855

	17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农业农村局
	孙晓
	85666986
	13384110997

	18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商务局
	贾国
	85692089
	15504083787

	19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卫健局
	修建波
	85616803
	13387857687

	20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场监管局
	李旭
	85616598
	13704111056

	21
	指挥部成员单位
	生态环境分局
	项鹰
	85614826
	18642695835

	22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气象局
	任建春
	85796605
	15898170186

	23
	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消防救援大队
	吴敬玉
	119    85568333
	13842889892

	24
	指挥部成员单位
	国网瓦房店市供电公司
	林伟
	39920769
	13840891078

	25
	指挥部成员单位
	联通公司
	李新
	85613956
	18641117650

	26
	指挥部成员单位
	移动公司
	程绍新
	13941101860-

7923
	13500794047

	27
	指挥部成员单位
	电信公司
	田帅
	39110063
	18904110807


9.2各乡镇、街道、经济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
	单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王选华
	轴承产业园区管委会
	副主任
	85593306
	18641136510

	左广波
	共济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85689300
	13904266116

	刘世臻
	文兰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85680812
	13842812789

	史宇剑
	新华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85613068
	13889565755

	于修泳
	铁东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65864581
	13390501133

	宁磊
	岭东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39121605
	15940809191

	侯南文
	岗店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85687036
	13804281978

	周兆鹏
	祝华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85504739
	13387838766

	黄义芳
	太阳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85365019
	13109812619

	周帅
	九龙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85390025
	13322213715

	董军
	得利寺镇人民政府
	副镇长
	85320016
	15542439699

	孙秀君
	松树镇人民政府
	副镇长
	85302103
	18604096199

	朱宏
	万家岭镇人民政府
	副镇长
	85340021
	13352228118

	关尔涛
	许屯镇人民政府
	副镇长
	85358333
	13644114493

	李欣
	李官镇人民政府
	副镇长
	85190023
	13130459456

	曹兴庭
	永宁镇人民政府
	副镇长
	85170045
	13390032000

	仓建铭
	复州城镇人民政府
	副镇长
	85104321
	15242561699

	任鹏程
	谢屯镇人民政府
	副镇长
	85221888
	13909841996

	高殿武
	老虎屯镇人民政府
	副镇长
	85370025
	13190196556

	姜玉海
	红沿河镇人民政府
	宣传委员
	85130023
	13332298169

	司富祥
	仙浴湾镇人民政府
	副镇长
	85128677
	15840633155

	潘毅
	元台镇人民政府
	副镇长
	83351911
	13898411385

	徐兆涛
	瓦窝镇人民政府
	副镇长
	83360563
	13234116052

	韩守镇
	赵屯乡人民政府
	副乡长
	85330005
	13898450687

	张超祥
	土城乡人民政府
	副乡长
	85180004
	13998688811

	王学博
	闫店乡人民政府
	副乡长
	85162018
	13354038823

	丁金明
	西杨乡人民政府
	副乡长
	85150020
	15904251662

	毕忠革
	驼山乡人民政府
	副乡长
	85140014
	13998621559

	傅卓辉
	杨家乡人民政府
	副乡长
	85380073
	13998588468

	李明东
	泡崖乡人民政府
	副乡长
	85240057
	13190104787

	阎世威
	三台乡人民政府
	副乡长
	85290791
	13234116052


9.3瓦房店市安全生产专家库成员名单

	序号
	专家组类别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称
	专业
	电话
	备注

	1
	矿山安全组
	王洪德
	男
	大连交通大学
	教授
	采矿工程
	13644230208、84105810
	组长

	2
	
	孙俊鹏
	男
	大连开发区金源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高工
	爆破工程
	13942669558、87181208
	

	3
	
	刘栋强
	男
	大连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高工
	水泥工艺
	13322215862
	

	4
	化工安全组
	王玉坤
	男
	大连联泰安全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高工
	无机化工
	13700083656、39835869
	组长

	5
	
	赵顺利
	男
	大连染化集团有限公司
	高工
	化工
	13052799978、86861197
	

	6
	
	苏强
	男
	大连新鼎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高工
	化工机械
	13050589604
	

	7
	
	王岳峰
	男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安
	化工
	15541179008
	

	8
	
	齐峰
	男
	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松木岛分公司
	注安
	化工
	13842639173
	

	9
	
	金鑫
	男
	大连兆科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高工
	化工
	13500796502
	

	10
	
	冯成刚
	男
	大连凯密化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注安
	化工
	13840921839
	

	11
	
	高殿君
	男
	大连博尔化学有限公司松木岛分公司
	工程师
	化工
	15840626238
	

	12
	建筑安全组
	丁立群
	男
	大连恒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高工
	建设管理
	13591197077
	组长

	13
	
	耿典臣
	男
	大连三川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建筑工程
	13942896228
	

	14
	
	娇贵峰
	男
	大连三川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建筑施工
	15542466565
	

	15
	
	王盛昌
	男
	大连丰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高工
	建筑工程
	13942653179
	

	16
	烟花安全组
	姜广军
	男
	旅顺永嘉烟花有限公司
	工程师
	
	13898495289、86216228
	组长

	17
	
	周万强
	男
	大连供销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
	13941177860、84542301
	

	18
	特种设备组
	黄海龙
	男
	大连易和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
	工程师
	特种设备
	15940964247
	组长

	19
	
	高顺德
	男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起重
	13909850255、84708425
	

	20
	
	刘学东
	男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化学机械
	13941173445、84487536
	

	21
	机械安全组
	孙键
	男
	北车集团
	高工
	安全工程
	13204112007、84198884
	组长

	22
	
	段雁斌
	男
	大连安全科学院
	高工
	机械
	13942817486
	

	23
	
	苗明
	男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工程机械
	13190162242
	

	24
	
	王琦
	男
	瓦轴集团
	工程师
	电气自动
	15641115787
	

	25
	电气安全组
	张志华
	男
	大连齐车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工程师
	电气
	15898178215、62828015
	组长

	26
	
	梁洪鹏
	男
	大连连大
	工程师
	物理
	13124277025
	

	27
	
	阎善郁
	男
	大连交大安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教授
	电气自动化
	13941134526
	

	28
	
	刘云翔
	男
	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高工
	电气
	13610929964
	

	29
	
	史卫东
	男
	大连市建设工程集团
	高工
	电气自动化
	13487403121、82487141
	

	30
	民爆安全组
	李晓杰
	男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爆炸力学
	13704264193、84706163
	组长

	31
	
	曹景祥
	男
	大连爆炸加工研究所
	高工
	爆破器材
	85245677
	

	32
	职业健康组
	郑成斌
	男
	大连市职业卫生监督所
	高工
	预防医学
	13009427121
	组长

	33
	
	姜明
	男
	大化医院
	主任医师
	医疗
	13624258222
	

	34
	
	牟义龙
	男
	普兰店市药监局
	副高
	预防医学
	13604948735
	

	35
	
	朱令兴
	男
	普兰店市卫生监督所
	主任医师
	职业卫生
	13500769217
	

	36
	海上安全组
	王真茂
	男
	辽宁海事局
	
	轮机工程
	13500712878
	组长

	37
	
	赵明智
	男
	辽宁海事局
	高工
	海事管理
	13941160938
	

	38
	
	林德庆
	男
	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
	工程师
	轮机工程
	13940931756、87125595
	组长

	39
	港口安全组
	郑洪涛
	男
	大连港集团（成品码头）
	高工
	港口管理
	87596398
	

	40
	
	林忠明
	男
	大连港集团
	高工
	机电
	82622609
	

	41
	
	王建明
	男
	大连港集团
	高工
	热能动力
	13236929879、82622340
	

	42
	
	阴永黎
	男
	大连港集团
	高工
	电子工程
	13998612008
	

	43
	交通安全组
	赵家立
	男
	大连公交客运集团
	
	公交管理
	18940891208
	组长

	44
	
	李斌
	男
	大连交运集团
	
	物流管理
	13504118958、86601540
	

	45
	消防安全组
	王铁男
	男
	大连市公安消防局
	高工
	消防
	13304119316、86777063
	组长

	46
	
	张兴权
	男
	大连市公安消防局
	高工
	安全工程
	13904098398、84706163
	

	47
	
	刘兆林
	男
	普兰店市公安消防大队
	工程师
	防火
	83196119
	

	48
	
	靳申楠
	男
	普兰店市公安消防大队
	工程师
	防火
	83196119
	

	49
	燃气安全组
	邢加选
	男
	大连燃气集团
	工程师
	化工机械
	13904083386
	组长

	50
	
	秦广顺
	男
	大众燃气设计院
	工程师
	化工
	13998672785
	

	51
	
	王长河
	男
	大连德泰港华燃气公司
	工程师
	煤化工
	13352283210
	

	52
	事故综合组
	候昱
	男
	大连市职业卫生监督所
	高工
	安全工程
	13889682969
	组长

	53
	
	王峰
	男
	大连交通大学
	教授
	安全法学
	13352216256
	


9.4瓦房店市重大危险源监控情况汇总表

	序号
	企业(部位)名称
	生产场所/贮存区
	数  量
	储存物质
	临界量
	储存能力
	实际储量
	级别
	联系电话
	联系人
	现有/撤销

	1
	大连佳佳康食品有限公司
	冷库
	1
	氨
	10吨
	38吨
	19吨
	三
	13394118988
	孙双孝
	现有

	2
	大连础明肉联有限公司
	冷库
	1
	氨
	10吨
	40吨
	24．15吨
	四
	13909847496
	马凤琴
	现有

	3
	大连安顺鞭炮烟花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1号库房
	1
	烟花爆竹
	1吨
	12吨
	7吨
	三
	13940925299
	洛家明
	现有

	4
	大连安顺鞭炮烟花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2号库房
	1
	烟花爆竹
	10吨
	20吨
	17吨
	四
	13940925299
	洛家明
	现有


9.5重要物资装备名录

	序号
	物资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主管部门
	存放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53米云梯消防车
	1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2
	依维柯抢险救援车
	1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3
	斯太尔水罐车
	1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4
	东风水罐车
	2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5
	万国水罐车
	1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6
	高喷消防车
	1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7
	斯太尔泡沫车
	1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8
	细水雾消防车
	2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9
	豪运水罐车
	1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0
	解放水罐车
	1
	辆
	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1
	金属堵漏套管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2
	捆绑式堵漏袋
	1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3
	木屑堵漏工具
	2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4
	救生三脚架
	1
	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5
	伤员固定抬板
	1
	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6
	荧光棒
	60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7
	有毒气体探测仪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8
	防高温手套
	20
	双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9
	逃生面罩
	30
	具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20
	单杠梯
	7
	把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21
	大二节梯
	7
	把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22
	音频生命探测仪
	1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23
	移动照明灯组
	1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24
	水驱动排烟机
	1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25
	电绝缘装具
	4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26
	防化手套
	4
	双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27
	医用急救箱
	2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28
	多动能环踞
	1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29
	无齿锯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30
	机动链锯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31
	破拆工具组
	2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32
	警戒带
	15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33
	大绳
	3
	支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34
	电台
	18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35
	水带口
	50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36
	绝缘剪
	3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37
	分水器
	17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38
	挂钩梯
	5
	把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39
	单人洗消帐篷
	1
	套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40
	无火花工具
	1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41
	防坠落辅助部件
	5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42
	起重气垫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43
	缓降器
	2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44
	消防斧
	2
	把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45
	内置纯棉手套
	6
	双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46
	可燃气体探测仪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47
	80水带
	92
	盘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48
	65水带
	109
	盘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49
	海洋王头灯
	29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50
	海洋王手提灯
	19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51
	海洋王头盔灯
	3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52
	强光头灯
	6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53
	消防火服
	97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54
	消防头盔
	101
	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55
	消防手套
	156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56
	消防火靴
	122
	双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57
	消防安全带
	34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58
	呼救器
	65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59
	腰斧套
	47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60
	消防腰斧
	67
	把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61
	抢险救援头盔
	59
	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62
	抢险救援靴
	52
	双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63
	抢险救援手套
	221
	双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64
	抢险救援服
	68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65
	护目镜
	41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66
	救生衣
	15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67
	防静电服
	7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68
	防静电内衣
	44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69
	阻燃头套
	75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70
	隔热服
	12
	套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71
	避火服
	2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72
	攻坚组火服
	6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73
	救生背包
	5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74
	注入式堵漏工具
	1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75
	内封式堵漏工具
	1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76
	移动供气源
	1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77
	强风呼吸器
	4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78
	测温仪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79
	移动排烟机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80
	凿岩机
	1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81
	充气泵
	2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82
	多功能担架
	1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83
	重型防化服
	4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84
	多功能水枪
	25
	支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85
	直流水枪
	42
	支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86
	泡沫枪
	6
	支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87
	空气呼吸器
	54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88
	绳梯
	1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89
	应急救援指挥箱
	1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90
	充气装置
	1
	部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91
	铁锹
	2
	把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92
	铁挺
	4
	把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93
	轻型防化服
	6
	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94
	开花直流水枪
	4
	把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95
	水带护桥
	8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96
	水带包布
	45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97
	水袋挂钩
	45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98
	变口
	6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99
	警示牌
	3
	组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00
	警戒柱
	10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01
	滤水器
	6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02
	止水器
	3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03
	攻坚组头盔
	6
	顶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04
	液压破拆工具组
	1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05
	剪扩剪
	1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06
	扩张器
	1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07
	撑顶器
	1
	个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08
	潜水服
	2
	套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09
	泡沫比例混合器
	1
	套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10
	机动消防泵
	1
	套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11
	手抬机动泵
	1
	套
	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王继武
	13942804717

	112
	吊车
	1
	辆
	住建局
	物资储备库
	杨学辉
	15541101019

	113
	挖掘机
	1
	辆
	住建局
	物资储备库
	杨学辉
	15541101019

	114
	中国海监1086
	1
	艘
	农业农村局
	将军石渔港
	于克文
	13387883777、85699639

	115
	中国渔政21121
	1
	艘
	农业农村局
	将军石渔港
	于克文
	13387883777、85699639

	116
	挖掘机
	2
	台
	交通运输局
	公路段
	王欣利
	15309801922

	117
	装载机
	2
	台
	交通运输局
	公路段
	王欣利
	15309801922

	118
	应急检测箱
	1
	套
	生态环境分局
	应急物资库
	邵民才
	13309850000、85625740

	119
	便携式大气采样器
	5
	套
	生态环境分局
	应急物资库
	邵民才
	13309850000、85625740

	120
	烟尘采样器
	1
	台
	生态环境分局
	应急物资库
	邵民才
	13309850000、85625740

	121
	水质标准采样器
	2
	台
	生态环境分局
	应急物资库
	邵民才
	13309850000、85625740

	122
	放射性个人剂量报警仪
	8
	套
	生态环境分局
	应急物资库
	邵民才
	13309850000、85625740

	123
	防爆型静电

测试仪
	1
	部
	永宁镇
	安监站
	孙仁洪
	13842839481、85170045

	124
	多功能气体检测仪
	1
	部
	永宁镇
	安监站
	孙仁洪
	13842839481、85170045

	125
	声级计
	1
	部
	永宁镇
	安监站
	孙仁洪
	13842839481、85170045

	126
	反光背心
	18
	件
	应急局
	应急局库房
	吴晓辉
	13050558575、85516155

	127
	应急指挥车
	1
	台
	应急局
	市政府院内
	吴晓辉
	13050558575、85516155


9.6危险化学品事故响应程序图


















9.7  事故风险分析

9.7.1  瓦房店市基本概况
瓦房店市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地处北纬39°20′～40°07′，东经121°13′～122°16′；西濒渤海，北距沈阳292公里，南距大连104公里，是连接沈阳和大连的重要经济区。全境总面积3793.5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面积3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461.2公里，占大连市海岸线总长度的24.2%。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辖13个镇、8个乡，9个街道，1个经济区。总人口103万人（2019年）

辖区内现有危险化学品生产2家、经营储存100家。烟花爆竹批发公司3家。

辖区内存在重大危险源4处，一处是大连安顺鞭炮烟花有限公司烟花爆竹仓库1号库房烟花爆竹三级重大危险源；一处是大连安顺鞭炮烟花有限公司烟花爆竹仓库2号库房烟花爆竹四级重大危险源；一处是大连础明肉联有限公司，介质为液氨，储存场所为罐区，为四级重大危险源；另一处是大连佳佳康食品有限公司，介质为液氨，储存场所为罐区，为三级重大危险源。

9.7.2  市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上的缺陷、设备设施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等事故或泄漏事件。

9.7.2.1  危险化学品危险因素
（1）火灾：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使用管理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安全防护设施、监控和控制设施失灵、通风换气不合理，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潮湿、撞击，或超温、超压、超载等因素，极易造成火灾事故。
（2）爆炸：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使用管理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安全防护设施、监控和控制设施失灵、通风换气不合理，不同性质的危险化学品未分类管理和存放，或爆炸危险场所未按要求使用防爆电器，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潮湿、撞击，或超温、超压、超速等因素，极易造成爆炸事故。另外，爆炸性强氧化剂与可燃物反应放出大量热量和氧气而引起着火爆炸。大部分强氧化剂，在碱性溶液中极易分解，在遇强光，特别是短波射线照射时也能发生分解。当达到一定温度时，开始急剧分解。它与许多有机物如糖、淀粉、醇类、石油产品等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在撞击、受热或电火花作用下能发生爆炸。一些强氧化剂与许多无机化合物或杂质接触后会迅速分解而导致爆炸，放出大量的热量、氧和水蒸气。大多数重金属（如铁、铜、银、铅、汞、锌、钴、镍、铬、锰等）及其氧化物和盐类都是活性催化剂，尘土、香烟灰、碳粉、铁锈等也能加速分解。浓度超过爆炸极限的强氧化剂，在具有适当的点火源或温度的密闭容器中，能产生气相爆炸。
（3）中毒和窒息：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使用管理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安全防护设施、监控和控制设施失灵、通风换气不合理、个人防护用品配备、管理和使用不当，或由于设备设施老化，或超温、超压、超载、超速等因素，极易造成中毒和窒息事故。
（4）化学灼伤：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使用管理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安全防护设施、监控和控制设施失灵、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和使用不当，或由于设备设施老化，或超温、超压、超载、超速等因素，极易造成化学灼伤事故。
（5）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使用管理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安全防护设施、监控和控制设施失灵，或由于设备设施老化，或超温、超压、超载、超速等因素，极易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事件。
9.7.2.2  发生事故（事件）的后果
辖区内企业如果发生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泄漏会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甚至会导致坍塌、中毒和窒息等次生事故的发生，还会导致环境污染，不但使企业的生产经营秩序无法顺利进行，还会影响街道的社会安定。
9.7.2.3  事故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
发生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泄漏等事故或事件的后果，不但会对本企业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甚至会对周边造成危害和破坏，造成事故的介质的理化性质、储存量和发生事故时当地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了事故影响范围。
9.7.2.4  事故风险防范和控制措施
（1）加强辖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和落实国家安监总局《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明确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体系，编制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救援队伍，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充分地辨识和评估风险，制定事故风险防范和控制措施及岗位处置卡；遵照法律法规要求保证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的有效实施，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要求落实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采取有效的安全联锁装置和监控装置；落实安全生产例会制度和隐患排查整改制度，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强化重大危险源的监督管理和监控。
（2）认真做好生产安全事故的事前、事中、事后的思想、组织、和资源准备，当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时，应按照《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措施和事故应急处置》、《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安全控制要求、重点监控参数及推荐的控制方案》和专家组的意见进行处置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组织疏散和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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